
 

 

 

 

 

 

 

 

 

近期有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咨询，公司最近遇到两起民事诉讼，一起诉讼法

院判决他方支付施工方工程款 1124 万元及违约金 56.8 万元，另一起诉讼判决他

方向村委会赔偿施工过程中造成的车棚倒塌而支付的赔偿金 25 万元。工程款取得

了施工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违约金及村委会的赔偿款都没有取得发票，问公司

可以凭法院判决书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28 号）规定：第五条 企业发生支出，应取得税前

扣除凭证，作为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相关支出的依据。第八条  税

前扣除凭证按照来源分为内部凭证和外部凭证。外部凭证是指企业发生经营活动

和其他事项时，从其他单位、个人取得的用于证明其支出发生的凭证，包括但不

限于发票(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财政票据、完税凭证、收款凭证、分割单

等。 

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28 号没提到法院判决，但公告第九条第三

款规定：“税务总局对应税项目开具发票另有规定的，以规定的发票或者票据作

为税前扣除凭证。”又根据《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4号）第八条规定，列举的合法有效凭证包括“（二）

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 14号法院判决书对增值税而言是合法有效凭证，

我们认为“合法有效凭证”涉及到各个税种，不可能在增值税范筹是合法有效凭

证，而在企业所得税范筹不是合法的有效凭证，其内涵外延在各个税种之间应该

保持一致。 

法院判决书属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合法有效凭证，那么是不是就表明法

院判决书就可以替代发票进行入账，并且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呢？根据《关

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文件，也对这

个销售额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取得的全部的价款

和价外费用。因此这个建筑施工单位在法院判决收到的工程款 1124万元和违约金

56.8万元，这个违约金应属于工程款的价外费用，应该并入建筑服务工程收入一

起作为应税销售收入，一起计算缴纳增值税，并且要按照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

也就是说建筑安装企业对这个违约金应按照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并且发票管理

办法当中又有规定，以其他的凭证替代发票使用，税务机关会责令改正，并且可

以处一万块钱以下的罚款。由于单位违反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导致其他单位少

缴未缴税款，税务机关除了没收违法所得以外，还可以处以未缴少交税款一倍以

下的罚款。根据这个规定，这个房地产公司，如果没有向建筑施工单位取得增值

税发票，这属于一种违法行为。这个行为导致建筑施工企业没有足额缴纳税金，

有可能被税务机关处以一倍以下的罚款。这个建筑安装企业应按照规定开具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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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发票给房地产企业。而对于这个村委会来讲，它属于是接受赔偿行为，它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行为，就不需要开

具增值税发票。因此对于违约金，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取得增值税发票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对于赔偿款房

地产企业可以以这个法院的判决书和村委会的赔款收据以及他的这个支付凭证来进行入账，并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 

因此，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事项，除了法院判决书，还需要取得增值税发票等合法票据才能作为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凭证，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事项可以凭借法院判决书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 

作者：中汇（武汉）税务师事务所经理 黎明 

本文版权属于作者所有，更多与本文有关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电话：010-57961169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汇开展了“传承百年志，喜迎二十大”系列主

题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增强诚信执业意识，学习多维知识，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厚植爱党爱国精神，进一步激

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人民群众多读书，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会厚重起来、深邃起来。读书不仅能增长知识、开拓

视野，还能陶冶性情、培养思维能力。为积极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创建、进一步激发党员学习热情，中汇第八支部传

承中汇党委读书月活动优良传统，以适应当前环境为前提，创新党员学习形式，开展了“党员荐书•共享阅读”主

题活动。 

 

支部根据党员的推荐书单统一采购书籍、书签，由推荐人将推荐理由或感想写在书籍扉页，并将推荐语汇总后

制作成二维码在中汇全所进行分享，便于大家了解书籍，进行借阅。 

传承百年志，喜迎二十大——党员荐书•共享阅读 

中汇动态 



 
后期大家可就所读书籍积极互动交流发表见解和感想，从不同角度畅谈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尽情分享读

书的收获与喜悦。通过阅读和交流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革命道路艰辛曲折，真切感受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们倡议，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追求、一种生活方式，用阅读涵养文化精神、用经典传承时代之声，在

阅读中厚植党员的精气神，提升党员思想境界、增长知识才干。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中汇开展了“传承百年志，喜迎二十大”系列主

题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增强诚信执业意识，学习多维知识，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厚植爱党爱国精神，进一步激

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 

2022年 6月，中汇第三党支部组织了“学习在路上”活动。 

6 月 1日，中汇第三党支部组织党员参观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通过学习青年模范党员的英雄事迹，增强对革

命历史的认同感，加强支部党员的爱国主义精神。支部党员们积极报名，并在参观学习后，纷纷写下参观感言，表

传承百年志，喜迎二十大——学习在路上 



达了对革命烈士的尊重和缅怀，对现实的珍惜和感恩，对未来的憧憬和踌躇满志。我们应当在历史的光环下不断奋

进，勇往直前。 

 

6 月 16日，中汇第三党支部前往新疆参观。当地群众非常热情好客，与大家交流一系列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产

业的转型发展，从个体散户到规模发展，党切切实实为当地带来了经济上的富裕，这更让大家坚定了我们党是为人

民谋福利、为人民谋幸福的党。 

参观过程中，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党组织扎根于祖国的各个角落，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党组织的身影。我们

在感受党和国家对新疆的大力建设之余，也体会到了当地群众对党的热忱之心，我们坚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

祖国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新疆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最后，党员们在“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留下合影。 

 



 

 

 

 

 

深证上〔2022〕678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进一步规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工作，本所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转让条件

确认业务指引》进行修订，并更名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5号——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挂牌条件确认程序》，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本所 2015年 12月 30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转让条件确认业务指引》（深证上〔2015〕

562 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附件： 

1.《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5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程序》 

2.《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5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程序》修订

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年 7月 15日 

 

 

 

 

 

深证上〔2022〕677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进一步规范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工作，提升审核透明度，本所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 

1.《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 

2.《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起草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2年 7月 15日 

 

 

 

 

上证函〔2022〕1147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开展债券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

南第 1号——交易业务》进行了修订，现予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所于 2021 年 7月 19日发布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信用保护工具交易业务指南（2021年修订）》（上证发〔2021〕1178号）同时废止。修订后的业务指

南全文可至本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规则”下的“本所业务指南与流程”栏目查询。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5 号——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程序》的通知 

法规速递 

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4 号——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的通知 

关于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南第 1号——交易业务》的通知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9.html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9.html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9.html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8.html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8.html
http://www.sse.com.cn/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南第 1号——交易业务（2022年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上证函〔2022〕1155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规范科创板做市商管理，根据《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点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则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指南第 8号—

—科创板股票做市》，现予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述指南全文可至本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规则”下的“本所业务指南与流程”栏目查

询。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指南第 8号——科创板股票做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上证发〔2022〕112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进一步深化科创板基础制度改革，落实《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在科

创板引入做市商机制的相关要求，规范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开展，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现予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中关于做市商提供双边回应报价的业务暂不实施，具体

实施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辖区各辅导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银发〔2019〕11号），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涉农

企业上市融资，近期中国证监会发行部针对涉农企业的经营特点，梳理形成了《涉农企业首发关注要点》（以下简

称《要点》，见附件）。为提升中介机构核查工作质量，推动辖区涉农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把好入口质量关，现将

该《要点》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业务指南第 8号——科创板股票做市》的通

知 

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实施细则》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涉农企业首发辅导工作的通知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7.html
http://www.sse.com.cn/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6.html
https://www.zhcpa.cn/message/detail1/8835.html


一是加强学习研究，把好项目申报入口关。要熟悉掌握《要点》所列各项要求，在坚持质量标准不降低的前提

下，有针对性的对涉农企业首发上市开展辅导工作。在项目申报前扎实做好尽职调查，明晰企业申报板块定位，做

好股东穿透核查，完善辅导工作底稿，提升辅导项目质量，避免“抢报”心态和侥幸心理，杜绝“带病闯关”。 

二是加强辅导培训，打好规范整改提前量。辅导培训工作要与涉农企业经营实际、行业特点相结合，对比同行

业同类型已上市企业，对辅导企业治理结构、内控管理、财务合规等方面进行核查，及时发现问题，推动整改规

范，堵塞问题漏洞，夯实涉农企业的治理基础。 

三是加强质量管理，切实提升辅导质效。辅导机构要理性有序提交辅导验收申请，内核部门要严格把关，提高

审核质量，确保辅导项目在通过内核后提交辅导验收申请。在项目申报前进行充分评估，确保发行人披露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行为，确信项目质量能够经得起发行审核和现场检查的检验，当好

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特此通知。 

附件：涉农企业首发关注要点 

            新疆证监局 

            2022年 6月 6日 

附件： 

涉农企业首发关注要点 

涉农企业具有受不可控影响因素多、资产核算难度大、地域性显著等特点，为更好地支持农业企业规范、健康

发展，提升服务农业企业首发上市的能力，针对农业企业的主要经营特点，应充分关注、全面核查发行人以下情

况，综合判断发行人在持续经营能力、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真实性等方面是否符合发行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并发

表核查意见。 

1.经营业务整体合理性。主要包括：（1）资源禀赋的真实性与产能的合理性，发行人单位产量等数据与所在

区域经验数据的差异及合理性。（2）实际产出与人工成本、原材料等成本费用的匹配性。成活率、生长周期、投

入产出比、疫病防治支出占比等生产经营指标在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重大变动、与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及其

合理性。（3）经营模式与同行业企业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合理性。（4）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是否能够相互印证。 

2.经营风险是否充分披露。主要包括：（1）经营业绩变化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

异，经营业绩波动风险是否充分披露。（2）经营业绩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是否影响持续经营能力。（3）财政

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补助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未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4）经营信息披露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通过客观数据呈现公司情况，注重实物描述与金额披露并重。 

3.自然人客户或供应商的真实性。主要包括：（1）公司与自然人客户或供应商交易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否

符合发行人业务情况或行业惯例，交易比例及其变动情况是否处于合理范围。（2）公司与自然人客户或供应商交

易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关键环节形成的支持性证据是否充分、客观、可验证。（3）主要自然人客

户或供应商的身份是否真实，是否属于关联方。 

4.货币资金相关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包括：（1）现金交易、第三方回款、资金流水等核查是否符合规

定，相关内部控制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有效。（2）是否存在个人银行卡收付款，相关资金去向是否合理，是否影响

公司财务核算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5.存货、生物资产等真实性、准确性。主要包括：（1）存货和生物资产真实性核查是否充分，主要是公司的

盘点制度、盘点计划是否合理，中介机构监盘是否充分。（2）存货、生物资产等期末账面价值会计核算是否准

确，尤其折旧方法是否谨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生物资产的分类和会计核算是否符合规定。（4）

存货、生物资产权属是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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